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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
中央區
承辦人：李蘊蓉
電話：02-27208889轉1386
傳真：02-27598790
電子信箱：bca-lee52165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31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民治字第1126025685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28723323_11260256852_1_ATTACH1.pdf、

28723323_11260256852_1_ATTACH2.pdf、28723323_11260256852_1_ATTACH3.
pdf、28723323_11260256852_1_ATTACH4.pdf、
28723323_11260256852_1_ATTACH5.pdf、28723323_11260256852_1_ATTACH6.
pdf)

主旨：為使公民養成理念向下扎根，本府公務人員訓練處與本局

合辦112年參與式預算進階教育推廣課程研習班(課程代

碼：AA3338)及審議員培訓課程研習班(課程代碼：

AA3316)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「臺北市推動公民養成—公民提案與審查作業程

序」辦理。

二、本府為深化本市高中職學生公民養成概念，業於本(112)年

6月4日由市長於「2023臺北市參與式預算推廣教育課程提

案交流論壇」頒發獲獎學生獎勵，後續將持續推動，提供

本次高中職學生獲獎新聞稿連結(https://reurl.cc

/eDbXem)參考。

三、為推廣公民養成理念向下扎根，旨揭推廣教育課程為實體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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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，並納入公務人員年度學習時數，且適用教師研習時

數認證，學校教職員可「公假代派」參訓本研習，本課程

簡述如下：

(一)參與式預算進階推廣教育課程研習班(課程代碼：

AA3338)，假本府公務人員訓練處辦理課程規劃進階課程

1期共計40人，訂於112年11月21日，每期6小時，本班期

提供午餐，師資詳課程表(如附件1)及112學年各校窗口

派訓名單1份(附件2)。

(二)參與式預算審議員培訓班(課程代碼：AA3316)，假本府

公務人員訓練處辦理課程1期，每期40人，訂於112年11

月21日全日及22日上午，每期9小時，本期提供午餐，師

資詳課程表(附件3)及112學年各校窗口派訓名單1份(附

件4)。

(三)另112年本府公訓處代辦參與式預算初階推廣教育課程班

期已辦理完成，請各校112年度尚未完訓窗口人員，可逕

洽各區公所(洽詢詳附件5)對外開課時間或可隨各公所人

員到貴校開課時入班上課完成初階教育訓練，檢送尚未

完成初階教育訓練窗口名單(附件6)請各校卓參。

四、本研習班調訓相關事宜係委由公訓處辦理，參訓人員經機

關同意後，由人事單位至「公訓處實體班期人事登入系

統」（https://dcsdcourse.taipei. gov.tw

/personnel_login.php）請於112年11月8日下班前完成線

上報名作業；若為本市私立高中職教職員報名請於112年11

月8日下班前於本連結(https://forms.gle

/H7g7nJ6en2EamCr78)填寫報名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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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研習班報名日期截止後，將由公訓處逕以E-mail發送研

習訊息予錄取人員及機關人事，請多加留意。為免傳送漏

失情事發生，研習訊息請貴機關人事人員再予轉知研習人

員。

六、本研習班採用講師自撰教材，相關資料電子檔將置於「臺

北e大（https://elearning.taipei/）/我的課程/實體班

期專區/29學員專區/29C講義下載」，參訓人員請於上課前

3日逕至網站下載，上課當日不提供紙本講義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（含附設國立高中）、臺北
市私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市各區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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